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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董事裴大文先生、张付有先生、杨玉生先生因另有公务分别委托董事杜波先生、涂

兴子先生、张建国先生代为出席表决；董事陈寒秋先生因健康原因委托董事白国周先生代

为出席表决；独立董事安景文先生因公务出国、李忠华先生因另有公务委托独立董事王兆

丰先生代为出席表决；独立董事唐建新先生因另有公务委托独立董事陈栋强先生代为出席

表决。

1.3�公司负责人刘银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启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张军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27

，

256

，

283

，

499.50 26

，

503

，

734

，

203.86 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

，

792

，

000

，

333.45 11

，

450

，

492

，

854.37 2.9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

，

060

，

406

，

242.44 -2

，

353

，

939

，

387.2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2

，

448

，

096

，

667.46 14

，

068

，

299

，

655.24 -1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

，

440

，

687.98 607

，

213

，

449.61 -8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

，

318

，

182.35 609

，

202

，

498.07 -85.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7413 5.3782

减少

4.636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66 0.2572 -85.7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66 0.2572 -85.7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47,35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

全

称

）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 国 平

煤 神 马

能 源 化

工 集 团

有 限 责

任公司

0 1,325,026,750 56.12

无

国 有 法

人

湘 潭 湘

钢 瑞 兴

公司

0 19,003,700 0.8

未知 其他

湘 潭 市

佳 乐 纯

净 水 有

限 责 任

公司

0 12,500,000 0.53

未知 其他

段卫荣

9,781,

674

9,781,674 0.41

未知

境 内 自

然人

成 都 市

蓉 都 家

具 展 览

中 心 有

限公司

7,552,

966

8,052,966 0.34

未知 其他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嘉

实 沪 深

300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指

数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405,

015

5,840,283 0.25

未知

31,000

其他

李立春

5,055,

179

5,055,179 0.21

未知

境 内 自

然人

王绍宏

635,719 4,596,400 0.19

未知

境 内 自

然人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华

夏 沪 深

300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指

数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335,

300

4,463,300 0.19

未知 其他

黎广球

279,400 3,788,000 0.16

未知

境 内 自

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325,026,750

人民币普通股

1,325,026,750

湘潭湘钢瑞兴公司

19,00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3,700

湘潭市佳乐纯净水有限责

任公司

1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0

段卫荣

9,781,674

人民币普通股

9,781,674

成都市蓉都家具展览中心

有限公司

8,052,966

人民币普通股

8,052,96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40,283

人民币普通股

5,840,283

李立春

5,055,179

人民币普通股

5,055,179

王绍宏

4,596,400

人民币普通股

4,596,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463,300

人民币普通股

4,463,300

黎广球

3,7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8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其余股东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

况

。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 �资产负债表重大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差额变动金额及幅度

注

释

金额 幅度

（

%

）

应收票据

1

，

181

，

123

，

058.26 4

，

421

，

022

，

445.49 -3

，

239

，

899

，

387.23 -73.28 ⑴

应收账款

2

，

198

，

330

，

831.01 516

，

392

，

005.69 1

，

681

，

938

，

825.32 325.71 ⑵

应收利息

40

，

824

，

942.92 28

，

438

，

641.55 12

，

386

，

301.37 43.55 ⑶

存货

1

，

614

，

764

，

864.32 1

，

098

，

175

，

510.92 516

，

589

，

353.40 47.04 ⑷

长期待摊费用

1

，

681

，

081.00 2

，

780

，

384.00 -1

，

099

，

303.00 -39.54 ⑸

短期借款

2

，

735

，

000

，

000.00 700

，

000

，

000.00 2

，

035

，

000

，

000.00 290.71 ⑹

应付票据

537

，

554

，

885.33 197

，

093

，

641.55 340

，

461

，

243.78 172.74 ⑺

应付账款

2

，

558

，

775

，

735.43 4

，

629

，

650

，

771.08 -2

，

070

，

875

，

035.65 -44.73 ⑻

预收款项

162

，

314

，

711.11 404

，

923

，

752.01 -242

，

609

，

040.90 -59.91 ⑼

其他应付款

1

，

539

，

132

，

836.53 1

，

173

，

084

，

318.13 366

，

048

，

518.40 31.20 ⑽

专项储备

493

，

546

，

348.56 38

，

780

，

533.99 454

，

765

，

814.57 1172.67 ⑾

（1）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数减少3，239，899，387.23元，降幅73.28%，主要原因是货款

回收票据减少以及票据贴现、到期解付、背书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加1，681，938，825.32元，增幅325.71%，主要原因是煤炭市

场疲软，销售未回款所致。

（3）应收利息期末较期初增加12，386，301.37元，增幅43.55%，主要原因是预提定期存

款利息所致。

（4）存货期末较期初增加516，589，353.40元，增幅47.04%，主要原因是库存煤增加所

致。

（5）长期待摊费用期末较期初减少1，099，303.00元，降幅39.54%，主要原因是正常摊

销所致。

（6）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增加2，035，000，000.00元，增幅290.71%，主要原因是货款

回收减少，融资增加所致。

（7）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增加340，461，243.78元，增幅172.74%，主要原因是签发银

行承兑汇票所致。

（8）应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减少2，070，875，035.65元，降幅44.73%，主要原因是支付前

欠设备及工程款所致。

（9）预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减少242，609，040.90元，降幅59.91%，主要原因是原因煤炭

市场疲软，客户见票结算所致。

（10）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加366，048，518.40元，增幅31.20%，主要原因是跨月

支付社保金、住房公积金及劳务费等所致。

（11）专项储备期末较期初增加454，765，814.57元，增幅1172.67%，主要原因是提取

专项储备增加而未使用所致。

3.1.2� �利润表重大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差额变动金额及幅度

注释

金额 幅度

（

%

）

营业收入

12

，

448

，

096

，

667.46 14

，

068

，

299

，

655.24 -1

，

620

，

202

，

987.78 -11.52 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18

，

500

，

306.18 261

，

825

，

444.61 -43

，

325

，

138.43 -16.55 ⑵

管理费用

1

，

249

，

411

，

946.28 1

，

427

，

412

，

418.34 -178

，

000

，

472.06 -12.47 ⑶

财务费用

192

，

905

，

465.28 101

，

967

，

126.17 90

，

938

，

339.11 89.18 (4)

投资收益

-13

，

818

，

438.63 1

，

254

，

545.87 -15

，

072

，

984.50 -1201.47 (5)

营业外收入

6

，

140

，

998.09 18

，

016

，

894.82 -11

，

875

，

896.73 -65.92 (6)

营业外支出

6

，

005

，

588.60 21

，

910

，

264.11 -15

，

904

，

675.51 -72.59 (7)

利润总额

208

，

778

，

817.89 895

，

139

，

897.09 -686

，

361

，

079.20 -76.68 (8)

所得税费用

92

，

542

，

291.09 216

，

033

，

001.70 -123

，

490

，

710.61 -57.16 (9)

研发支出

233

，

901

，

896.80 316

，

616

，

610.10 -82

，

714

，

713.30 -26.12 (10)

（1）本期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比减少1，620，202，987.78元，减幅11.52%，主要原因是

商品煤销量减少，售价下降所致。

（2）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与上年同期比减少43，325，138.43元，减幅16.55%，主要原因

是商品煤销量减少，售价下降，增值税减少导致计提的附加减少所致。

（3）本期管理费用与上年同期比减少178，000，472.06元，减幅12.47%，主要原因是研

发支出和大修费减少所致。

（4）本期财务费用与上年同期比增加90，938，339.11元，增幅89.18%，主要原因是计提

债券利息和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5）本期投资收益与上年同期比减少15，072，984.50元，减幅1201.47%，主要原因是

重组小煤矿解散清算所致。

（6）本期营业外收入与上年同期比减少11，875，896.73元，减幅65.92%，主要原因是政

府补助减少所致。

（7）本期营业外支出与上年同期比减少15，904，675.51元，减幅72.59%，主要原因是上

年度支付小煤矿关闭补偿款所致。

（8）本期利润总额与上年同期比减少686，361，079.20元，减幅76.68%，主要原因是商

品煤销量减少，售价下降所致。

（9）本期所得税费用与上年同期比减少123，490，710.61元，减幅57.16%，主要原因是

商品煤销量减少，售价下降，利润减少所致。

（10）本期研发支出与上年同期比减少82，714，713.30元，减幅26.12%，主要原因是部

分项目处在研发阶段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重大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注释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净流量

-1

，

060

，

406

，

242.44 -2

，

353

，

939

，

387.24 1

，

293

，

533

，

144.80 54.95% ⑴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净流量

-178

，

029

，

902.78 -573

，

157

，

262.80 395

，

127

，

360.02 68.94% ⑵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净流量

1

，

521

，

412

，

991.32 4

，

158

，

676

，

268.10 -2

，

637

，

263

，

276.78 -63.42% ⑶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比增加1，293，533，144.80元， 增幅

54.95%，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增值税及所得税等税费支出减少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比增加395，127，360.02元， 增幅

68.94%，主要原因是上年度对集团财务公司进行投资，本年度无此类支出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上年同期比减少2，637，263，276.78元， 减幅

63.42%，主要原因是上年度发行公司债券，本年度无此类收入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根据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14年7月

11日以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2，361，164，98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

利0.85元 （含税）， 共计200，699，023.47元， 占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10%， 未分配部分用于公司的发展。 详见公司于2014年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平煤股份分红实施公告》。

2012年3月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平顶山天安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宏选煤厂的议案》。 经过近两年的建设，2014年8月23日公司第六届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平煤股份天宏选煤厂的议案》，该项目已基本建成，目前处于

试生产状态。 天宏选煤厂设计入洗原煤能力为500万吨/年，投资概算56，770万元。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变更时作出的

需长期履行的承诺，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股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相关承诺，承诺事项

的履行情况无重大变化。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详见公司于2014年8月26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平煤股份2014年半年度报告》。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经与审计机构注册会计师沟通，认为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

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银志

日期2014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1666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

2014-029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4

年10月25日在平顶山市平安大厦召开， 会议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刘银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5人，亲自出席及授权委托出席董事15人。 裴大文董事因另有公务委托

杜波董事代为出席表决；张付有董事因另有公务委托涂兴子董事代为出席表决；杨玉生董

事因另有公务委托张建国董事代为出席表决；陈寒秋董事因健康原因委托白国周董事代为

出席表决；独立董事安景文先生因公务出国、独立董事李忠华先生因另有公务，分别委托独

立董事王兆丰先生代为出席表决；独立董事唐建新先生因另有公务委托独立董事陈栋强先

生代为出席表决。 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王和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王和平先

生简历如下：

王和平，男，1957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十一矿总工程师、副矿长，十三矿

筹备处总工程师、十三矿副矿长，公司开拓处主任工程师、开拓处处长。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王和平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符合履行副总经理

职责的任职条件，副总经理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内容详

见2014—031号公告）

三、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平煤股份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四、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五、关于公司向中国招商银行郑州分行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招商银行郑州分行办

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经与中国招商银行郑州分行接洽，本公司拟向招商银行

郑州分行申请人民币25亿元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三年。

为便于履行相关金融业务程序，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刘银志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

本次综合授信业务有关合同、协议等文件。 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的

具体权利义务以签署的相关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手续为准。

六、关于聘任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李宝库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李

宝库先生简历如下：

李宝库，男，1963年出生，博士，博导。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理事，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中国国家标准（ISO10001、ISO10003）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匿名

评审专家，营销科学学报匿名评审专家，中国煤炭工业技术委员会运销分会专家委员，辽宁

省哲学社会学科成果奖评审组专家， 辽宁省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目前担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营销管理学院院长，葫芦岛新农村建设专家团副团长，葫芦岛

哲学社会学科带头人，TCL家电集团营销顾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李宝库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符合履行独立董事

职责的任职条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七、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以上第六项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件1：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宝库先生，男，1963年出生，博士，博导。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理事，中国高校市场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家标准（ISO10001、ISO10003）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匿名评审专家，营销科学学报匿名评审专家，中国煤炭工业技术委员会运销分会专家委员，

辽宁省哲学社会学科成果奖评审组专家，辽宁省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目前担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营销管理学院院长，葫芦岛新农村建设专家团副团长，葫芦

岛哲学社会学科带头人，TCL家电集团营销顾问。

附件2：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李宝库为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

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

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

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

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

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附件3：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李宝库，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

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

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

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多年从事消费者行为教学研究工作，具有教授高

级职称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30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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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

年10月25日在平顶山市平安大厦召开。 会议由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张友谊先生主持。 本

次会议应到监事9人，亲自出席及授权委托出席监事9人。 监事赵海龙先生因另有公务委托

监事会主席张友谊先生代为出席表决；监事于泽阳先生、林东先生因另有公务委托监事王

晓明先生代为出席表决。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

监事审议，本次监事会会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新准则的实施

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情

形。

二、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如下意见: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三季度的经营管理成果和财务状况；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四)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编制的财务报告是客观、公正的；

(五)监事会认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完善；董事会及

其专门委员会运作规范，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

无违法、违规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8,408.37万元（含息）人民币用于暂时补充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期限为12个月（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计算），有利于

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融资成本，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666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

2014-031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中国财政部要求进行的合理调整， 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

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

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新会计准则，并自2014年7月1日

起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

有关要求，公司经与审计机构注册会计师沟通，认为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

本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作出的相应调整，本次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权益。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客观、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新准则的实施

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情

形。

五、备查文件

1、平煤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平煤股份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平煤股份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666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

2014-032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06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6]102号文件核准，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证上字[2006]724号文件批准，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

社会公开发行37,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每股8.16元，募集资金合计301,920万元。

本次发行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及累计发生的其他发行费用后，净募集资金人民币294,

891.56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

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06]第164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2014年9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金额分别为：活期存款专用账

户（账号1707022529021039821）金额78,408.37万元，合计金额78,408.37万元。 高于募集

资金余额69,304.03万元，差额部分为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2014年9月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25,587.53万元，募集资金结余为69,

304.03万元（不含息）。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称

是 否 变 更

项目

拟投入金额 实际投入金额

是否符合

计划进度

（

1

）

收购平煤集团十三矿

、

朝川矿公司

、

香

山矿公司等的经营性资产及负债

否

1,104,422,400 1,162,488,762

是

（

2

）

支付收购平煤集团

“

三矿一厂

”

自有资

金支付后的剩余对价

310,779,366 310,779,366

是

（

3

）

对平宝公司增资

，

建设首山一矿项目

120,000,000 120,000,000

是

（

4

）

八矿二号井改造项目

199,820,000 199,820,000 -

（

5

）

综采综掘机械化技术改造项目

256,192,900 256,192,900

是

（

6

）

八矿选煤厂技改项目

199,634,600 188,191,736

是

（

7

）

50

万吨甲醇项目

700,000,000 18,402,586 -

合计

/ 2,890,849,266 2,255,875,350 /

项目（4）于2007年下半年动工，2009年9月初步设计发生重大变更，经河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批复（豫工信〔2009〕241号）项目总投资变更为84,533.95万元。 截至2010年年

末，募集资金19,982万元已全部使用完毕。 报告期内投入10,197.38万元。

项目（7）前期已累计投资1,840.26万元，由于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甲醇市场

供过于求，售价大幅下跌，经2009年四届三次董事长办公会议研究评估，认为继续建设该项

目风险过大，因此暂缓实施该项目，结余资金69,304.03万元（不含息）。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

为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8,408.37

万元（含息）用于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期限为12个月（自董事会

批准之日起计算）。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关于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规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应当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平顶山天安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并承诺于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公司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有关证券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并履行了规定的程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

本，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78,408.37万元（含息）用于暂

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期限为12个月（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计算）。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78,408.37万元（含息）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12个月（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计算）。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平煤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行为符

合《上市规则》、《管理规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已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保荐机构

同意平煤股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8,408.37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平煤股份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4、公司保荐机构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平顶

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之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666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

2014-033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4年11月14日（周五）下午14:30

● 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6日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根据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现将召开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1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民主路2号平安大厦；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一种表

决方式，如同一股东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则将以其第一次表决为准。

5、有关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为前提。 对于交易所提出异

议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独立董事候选人被交易所提出异议

的情况作出说明，并表明不将其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修订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2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上第1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 第2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其中，议案2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参加人员

1、截止2014年11月6日（星期四）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2、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代理人出席，该代理人不必持有本公司股份；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4年11月7日（星期五） 上午9:00～12:00， 下午2：30～6:00。

2、登记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中路21号（经调大厦五楼）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综合处（邮编:467000）。

3、登记事项：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当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

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司

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授

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个人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个人股东授

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附后）。

异地股东可在11月7日下午6点前将上述证件的复印件用信函或传真方式送达至公司

证券综合处登记。

4、出席股东大会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五、与会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六、会议咨询

公司证券综合处投资者关系科， 联系电话：(0375)2723076、2749515， 传真：(0375)

2726426，联系人：谢洋。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年 月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修订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2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将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1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网

络投票期间，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二、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88666

平煤投票

2 A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1、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2、一次性表决方法：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2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2

项提案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3、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在“申报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99.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一，2.00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

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申报价格与议案的具体对照关系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1

审议关于修订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

1.00

元

2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元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写表决意见，委托股数与表决意见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三、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持有“平煤股份” A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议案投

同意票的，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88666

买入

99.00

元

1

股

2、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持有“平煤股份” A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一投同

意票的，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88666

买入

1.00

元

1

股

3、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持有“平煤股份” A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一投反

对票的，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88666

买入

1.00

元

2

股

4、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持有“平煤股份” A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议案一投弃

权票的，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88666

买入

1.00

元

3

股

四、投票注意事项

1、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

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3、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

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